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不超过 1,833.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将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发

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2、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2 年 8 月 31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新疆浩源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

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

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

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3、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

致的投资风险。

4、发行人所在行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21.74倍（截止2012年9月6日），请投资

者决策时参考。本次发行价格21.73元/股对应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基准

日（2012年6月30日）前12个月经审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按发行后股本摊薄后市盈率为27.16倍，高于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

24.93%，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5、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23,526.22 万元。按本次发行

价格 21.73 元/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量为 39,848.474 万元，超出本次募投项目

计划所需金额 16,322.254 万元，超出比例为 69.38%，高于拟用于本次募投项目

的所需金额，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

要影响的风险。

由于存在超募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现金及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

增长，不仅将对发行人资金管理运营及内部控制提出更高要求，而且短期内如果

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存在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风险，以及发

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6、政府定价风险。我国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包含天然气出厂价格、长输管

道的管输价格、城市输配价格三部分。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国家

发改委制定出厂基准价，具体出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在一定的浮动范围内协商确

定；管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干线分输站以下输配气价格及

销售价格由当地物价部门制定。公司的上下游价格均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使得

公司向下游转移成本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或行业状况发生重

大变化，发行人可能不会及时和充分调整相关价格，使得上下游价格变化可能存

在时间差和不一致性，如果上下游价格调整导致公司利润空间缩小，则可能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7、依赖单一气源及供应商的风险。公司气源的保障依赖上游供应商――中

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若上游供应商供应量大幅减少或出现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不能按照合同保证天然气的供应，则短期内会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并最终影响下游用户的生产和生活。

8、特许经营权风险。公司主要业务集中在南疆地区，目前发行人已在阿克

苏地区的阿克苏市、阿克苏经济技术开发区、阿克苏纺织工业城（开发区）、阿

瓦提县、乌什县和拜城县重化工工业园区、克州地区的阿合奇县、喀什地区的巴

楚县等地区取得为期 30 年的天然气特许经营权，上述特许经营权协议对取得特

许经营权的企业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能持续满足相关要求，



将可能导致特许经营权提前终止或丧失，使公司经营受到不利影响。

9、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风险。公司运营的天然气管道线长面广，燃气管

道沿线情况复杂，不能完全排除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可能。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或

重大安全事故，可能对公司造成较大的损失。

10、业务区域较为集中和扩张受到局限的风险。除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区

域外，公司周边地区目前绝大部分县市均已有其他天然气企业取得特许经营权。

公司只有通过收购整合周边天然气企业的方式拓展业务区域。由于收购谈判具有

不确定性，以及公司资本实力有限等因素，公司业务区域的扩张仍将存在较大的

局限性。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将局限于现有取得特许经营权的

地区，如果上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或经济下滑，当地天然气市场格局发生对

公司不利的变化等，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11、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201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3,038.95 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40.94%；2011 年，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858.00 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39.78%。本次发行成功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而公司发行当年的净利润难

以保持同比例增长，可能将导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12、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周举东在发行前直接

持有公司 38%股份，并与其妻子狄蓉以及兄弟周续东通过阿克苏盛威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控制公司 30%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8%股份，另外，周举东还持有阿克苏

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45%股份，阿克苏众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

股份，周举东在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本次发行完成后，周举东仍处于绝对控

股地位。周举东利用其控股地位，能够对公司的董事人选、经营决策、投资方向

和股利分配政策等重大决策实施控制和重大影响，周举东有时可能与其他股东利

益产生冲突，公司无法保证作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周举东的表决一定会有

利于其他股东。

13、资产负债率偏高风险。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2,100.00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8,45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7.81%；2009、2010

及 2011 年度，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0.10、0.35 及 0.73，速动比率分别为 0.09、



0.28 及 0.63；公司 2009、2010 年及 2011 年度的财务费用分别为-5.79 万元、

479.97 及 652.31 万元，分别占公司同期息税前利润的-0.31%、11.53%、10.24%。

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和财务成本压力。

14、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

基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

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15、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T+2）在《新

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

公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

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参与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等。以上数据

仅用于如实反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判断和股票配售对象的报

价情况，不构成对发行人的投资建议，提请投资者关注。

16、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认购不足

部分由主承销商予以包销：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向网下回

拨后仍然未能足额认购的；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17、本次发行有可能出现上市后即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

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18、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

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自愿承诺。

19、本次发行申购，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均不能参与网上申购；单

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

效申购。



20、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21、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

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

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纯粹“圈钱”的投资者，应避

免参与申购。

22、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

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

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 行 人：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0 日


